附件1

青岛市企业技改综合服务商征集和管理指南

一、征集领域
（一）智能制造诊断服务商。提供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，实现设备、产线、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，促进数字化管理、网络化协同、个性化定制、服务化延伸（远程运维）等新模式推广应用。提供制造业各类数字化装备，具备数据采集功能和应用能力。

（二）绿色制造诊断服务商。包括节能、环保两个方向。具有相关资质，客观评估关键工序、重点设备和全流程能效水平及污染物排放等实际运行情况，以及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水平，提出技术、工艺、装备、管理等方面改造措施建议，为不同行业、不同发展阶段的工业企业提出可复制易推广的解决方案，并提供综合改造服务。

（三）企业公共服务商。为企业提供上市指导、管理咨询、知识产权服务、投融资、技术（成果）转移转化、供需对接等公共服务。
二、征集条件

（一）在青岛市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和纳税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或是央属、省属及其他大型企业集团在青依法纳税的非独立法人，成立时间2年及以上。

（二）具有固定办公场所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，生产运营状况和信用记录良好且无违法记录。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300万元。

（三）具备涉及服务领域国家规定的相应资质。拥有开展技改服务的能力和工作团队，在青岛市区域内拥有不少于15名相关工程技术服务人员，服务商技改服务典型案例不少于3家。具有良好职业操守，对诊断企业的相关数据信息严格保密。

（四）可同时申报多个方向。可联合省内外具有相应资质的合作伙伴，共同为企业技改提供综合服务。

（五）申报企业愿意主动配合开展现场评估和宣传总结，积极推广典型经验。

三、征集方式

（一）单位申请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由申报单位自愿提出申请，向区（市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交《青岛市企业技改综合服务商申报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。其中，绿色制造节能方向诊断服务商以青岛市工业节能诊断服务机构为准。
（二）区（市）初审。区（市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申报单位提交资料进行初步审核，将推荐汇总表及纸质申报材料（一式一份）报送至规划与技术改造处，电子版文档及企业盖章扫描件通过金宏网发至规划与技术改造处。

（三）名单公布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通过复核申报材料、实地考察等方式，梳理形成青岛市企业技改综合服务商名单，经网上公示无异议后，按流程确定服务商名单并予以公布。

四、监督反馈

（一）企业评价。服务商在完成服务对象的诊断工作后，由被诊断企业对其进行评价。

（二）年度评估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每年收集整理企业评价信息，结合服务商工作成果、报告质量等内容，形成服务商年度服务综合评价结果。

（三）名单更新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年度服务综合评价结果，淘汰排名末位的诊断服务商，同时吸纳新申报通过的服务商，形成下一年度服务商推荐目录。

同时，对存在申请材料弄虚作假、不符合服务商基本条件、故意泄露服务对象工作秘密和重要商业数据、未按约定完成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指派工作任务、出现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等情形的，予以调出名单并公布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根据服务商申报意愿，已纳入工信部和省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、2023年度山东省企业技改服务商名录，可直接纳入本次征集市级技改服务商名单，已纳入青岛市首批企业技改服务商，可优先推荐纳入名单。

